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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君本律师事务所王飞
律师认为，赵先生见到别人受
到侵害去帮助，肯定属于见义
勇为，问题在于是否防卫过
当。“按照他的说法，当时他的
手指被对方掐住，我认为属于
正当防卫，人的手指是很脆弱
的，踢一脚也是合乎情境的。”

王飞介绍，正当防卫的限
度在于防卫行为应处于侵害正
在发生的过程中，如果已经制
服侵害人使得他不会造成威
胁，这时再去防卫，就是防卫不
适时。另外是防卫的强度，如

果侵害人只是徒手实施侵害行
为，而己方用刀，这可能就属于
防卫过当。

王飞认为，防卫过当是指
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而不是一般超过限度。“这具体
要看双方身体和力度条件，要
考虑当时的情境，面临这样的
侵害能不能掌握度。”王律师
说，“目前不好界定，如果没有
视频，仅通过各方说法可能还
原不了客观事实，还需要进一
步调查。如果构成防卫过当，
赵先生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是否防卫过当需进一步调查

昨天上午，福州市晋安区
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称，赵宇
被拘留后，该院确曾接到公安
机关开具的提请批准逮捕书，
但已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不批

准逮捕的决定”，而当事人赵宇
也于1月被释放。

记者了解到，北京一家律
所已初步与赵宇家人达成协
议，并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福州检方回应：规定期限内已作不予逮捕决定

女邻居受侵害男子制止时伤人被刑拘
福州检方：规定期限内已作不予逮捕决定

“福州一男子见义勇为救
下被侵害女子，反被拘留 14
天”的消息引发关注。2 月 18
日，家住福州一小区的赵宇告
诉记者，当时正在家中照顾怀
孕妻子的他，忽然听到有人喊

“救命”，下楼后，他看到邹女士
被一男子殴打，自己上前把打
人男子李某拉开。

“当时他先动手打了我两
拳，我把他撂倒在地后，他掰
我的手指头，为了挣脱，我踩

了下他。”事后，赵宇因涉嫌故
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福州
市公安局晋安分局对此回应
称，目前正在调查，将会发布
情况说明。

对于赵宇的行为是否属于
正当防卫，有律师分析认为，目
前不好界定。“如果没有视频，
通过各方的说法可能还原不了
客观事实，还需要进一步调
查。如果构成防卫过当，赵宇
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2月 18 日上午，赵宇告诉
记者，事发当日他和妻子在家
聊天时听到了踹门声，“还有人
喊‘救命、强奸’，我下楼看见一
名男子左手掐着（女孩）脖子，
右手握拳打她。”

“我最初只是拉开了他，没
有打他，但他打了我脖子和右胸
一拳。我看他还要动手，就把他
撂倒，但他掰着我的手指不
放。为挣脱他，我踩了他一脚。”

据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报
道，被指侵害邹女士的李某，经
鉴定伤残达二级。

2月 18 日中午，记者致电
李某，对方自称遭到赵宇的殴
打，致腹部受伤。就事发时的
情况，他说：“门当时开着，我站
在门口，他（赵宇）踢了一脚把
门踢坏了。”至于其他细节，李
某以没时间为由挂断了电话。

事发后，警方于去年12月
28 日通知他去做笔录。据赵
宇提供的由福州市公安局晋安
分局出具的拘留通知书显示，
2018年12月29日，赵宇因涉嫌
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被羁
押在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救人男子涉嫌故意伤害被刑拘

据福州市第一看守所于今
年1月10日出具的释放证明书
显示，赵宇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拘留，因检察院不批准逮捕
应立即释放，经晋安公安分局
决定，予以释放。2月18日，记
者从晋安公安分局宣传部门获
悉，目前此事仍在调查，将发布
情况说明。邹女士的伤情被鉴
定为轻伤。而对于网上质疑李
某的伤情鉴定一事，晋安公安
分局宣传部门表示，该鉴定由

警方统一的部门完成。
赵宇说，自己是一名保

安。事发前妻子怀孕，自己休
假在家。被拘留的第二天晚
上，儿子出生。“老婆坐月子期
间还在为我这事跑前跑后，我
很愧疚。”

赵宇说，他不后悔当时的
做法，但会为孩子有所考虑，

“希望能有好的结果，把自己身
上的污点去掉。不希望因为我
的事，以后影响到儿子”。

受侵女子被鉴定轻伤 警方仍在调查

据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
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
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
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
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
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
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
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
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
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
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
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
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
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
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
事责任。 （新京）此外，也有律师表达了一

些不同的看法。北京市京师律
师事务所范辰律师表示，男子
对女住户的侵害正在发生，具
有紧迫性。涉事男子踹坏门
锁，说明该男子暴力行为具有
很强的威胁性和危险性；该男
子强脱女住户的衣服，说明男

子意图强奸女住户。
赵宇制止该男子正在进行

的侵害行为，帮助女住户脱离
危险，采取一些措施是必要的，
没有逾越法律允许的边界。在
场面慌乱、不知道该男子还有
何动作的情况下，让赵先生精
确把握救助行为，是强人所难。

侵害紧迫采取措施有必要

2月 18 日，受害者邹女士
告诉记者，自己在夜总会上班，
李某是其客人，当夜借醉酒硬
要留宿在自己家中。但李某
说，邹女士曾邀请他上楼，赵
宇与邹女士认识。2 月 18 日
晚，李某被通知到派出所接受
调查。

邹女士称，李某是其在夜
总会上班时的客人，但自己与
他并不熟悉，“我们见过两次，
那天晚上我酒喝多了，他要送
我回家，拉扯中上了的士，到了
我家楼下。”

邹女士表示，李某跟到家
门口后要进屋，看到屋内有人
后便提出外出过夜。邹女士
当即拒绝，并试图将该男子推
出门外，“我一直在反抗，说要
报警，但他打了我的右脸，现
在还是肿的。后来，他拿着烧
水壶要往我头上砸。”邹女士
称，事发时她的闺蜜也在屋
内，“听到声音后，我闺蜜跑出
来抢过烧水壶后便去报警了。
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打我，还
拿一把铝合金制成的凳子砸我

的头。”
邹女士称，在反抗过程中，

该男子开始脱她的衣服，“他准
备强奸我时，赵宇进来拉开了
他并把他推倒在地上。他起身
后便要打赵宇，两个人拉扯起
来。由于之前被打到了头，这
时我的意识有些不清楚了，然
后晕了过去。警察来时，闺蜜
才把我摇醒。”

据邹女士介绍，当晚警察
赶来后，将李某带走。随后，
邹女士去了当地派出所做了
笔录。

对此，李某告诉记者，邹女
士曾邀请其上楼，并且门锁是
赵宇踢自己时弄坏的，“他们俩
认识，是她请人去打我的，我就
站在那里被赵宇踹了一脚”。

对于李某的说法，邹女士
表示，自己并不认识赵宇。赵
宇也称，自己与邹女士并不认
识，两人住上下楼但从来没见
过，事发当天自己在家陪着将
要分娩的妻子，听到有人求救
后，这才下楼，看见李某正在殴
打邹女士，便拉开了李某。

救人男子不认识受害人 听到求救后才下楼

事件回顾

律师观点

因为救人一事，赵宇和他的妻子陷入困局。

最新消息

邹女士家入户门的门把手被损坏。

法条链接

赵宇家属提供的拘留通知
书和释放证明书。


